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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7.72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7.22元/股（含）

●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6月4日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

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57.72元/股（含），回购资金不低于

人民币2.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和2026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6-037） 和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6-040）。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

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公司总股本为522,590,644股，其中可参

与分配股本为521,360,707股（即公司现有总股本522,590,644股剔除A股回购专用账户中

已回购股份1,229,93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60,680,353.50元（含税）。

2026年5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46）， 本次A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6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4日。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的规

定，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宜，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

三、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57.7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7.22元/股， 本次

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为2026年6月4日（即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具体的

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每股现金红利指以公司A股总股本为基数摊

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相关计算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

本=（469,101,607×0.5）÷470,331,544≈0.4987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57.72-0.4987）÷（1+0）≈57.22元/股（按照四

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2.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按照本次回购

金额上限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57.22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8,738,20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522,590,644股的比例约为1.67%；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

限人民币2.5亿元 （含），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57.22元/股进行测算，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

369,10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522,590,644股的比例约为0.84%。 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金

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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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3 － 2026/6/4 2026/6/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5月8日

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除外）。

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本公告，具体请详见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2026年5月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上市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522,590,

644股，其中可参与分配股本为521,360,707股（即公司现有总股本522,590,644股剔除A

股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229,937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60,680,

353.50元（含税）。 其中，公司A股总股本470,331,544股，扣除A股回购专用账户股份1,

229,937股，即以469,101,607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00元（含

税），以此计算A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4,550,803.50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处理依据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

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相关计算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

本=（469,101,607×0.5）÷470,331,544≈0.4987元/股。

公司本次A股权益分派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987）÷（1+0）=

（前收盘价格-0.498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3 － 2026/6/4 2026/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A

股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龙旗旗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澄迈旗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葛振纲、昆山旗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有关规定自行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和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对

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

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

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次利润分配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5元/股。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

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公

司A股股东一致。

（5）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5元/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

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存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1890866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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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大道10888号5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9,907,0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78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徐晓军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符合《公司法》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9人，非执行董事陈志明先生及独立董事雷新勇先生、袁渊

先生、朱建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2、董事会秘书陆颖栋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748,109 98.8782 4,733,531 1.0292 425,390 0.0926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618,019 98.8499 4,903,221 1.0661 385,790 0.084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706,351 99.0866 3,809,679 0.8283 391,000 0.0851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965,502 88.7060 47,576,568 10.3448 4,364,960 0.9492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377,369 97.9279 5,143,921 1.1184 4,385,740 0.9537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82,619 97.4789 5,024,321 2.3213 432,170 0.1998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064,859 98.7297 5,180,201 1.1263 661,970 0.1440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曹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514,019 98.8273 4,881,831 1.0614 511,180 0.1113

9、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450,320 98.8135 5,015,440 1.0905 441,270 0.0960

10、议案名称：2025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176,237 98.7539 5,034,413 1.0946 696,380 0.1515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331,699 88.9766 49,990,842 10.9198 473,580 0.1036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018,638 88.0653 50,423,542 10.9638 4,464,850 0.970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5,886,4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67,430,0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52,389,873 97.3174 3,809,679 2.4328 391,000 0.2498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51,276,378 97.7760 1,005,279 1.9169 161,000 0.307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1,113,495 97.0864 2,804,400 2.6927 230,000 0.220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17,182,710 98.6929 3,809,679 1.1854 391,000 0.1217

4

关于制定 《2026-2028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269,441,861 83.8381 47,576,568 14.8036 4,364,960 1.3583

5 2025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311,853,728 97.0347 5,143,921 1.6005 4,385,740 1.3648

6

关于部分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09,361,315 97.4599 5,024,321 2.3388 432,170 0.2013

7

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15,541,218 98.1821 5,180,201 1.6118 661,970 0.2061

8

关于选举曹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5,990,378 98.3219 4,881,831 1.5190 511,180 0.159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及议案1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议案6的关联股

东分别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吴江市锦隆喷气

织造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苏州汉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融资融券账户）、

陆颖栋、唐林才、潘鼎，上述股东持股数总计为243,467,920股。 回避表决议案11的关联股

东分别为：徐晓军、王亮、陆颖栋、唐林才、潘鼎，上述股东持股数总计为2,110,909股。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5年度“三农”金融服务开展

情况报告》《2025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桂敏、李妃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99� �证券简称：晨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金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含）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

●回购股份方式：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于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

划。 若未来拟实施股票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存在以下风险：

1、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

险。

2、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

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实

施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对应方案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参与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

回购股票无法按照计划授出的风险。 若出现上述情形，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票注销程序

的风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海晨光文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方案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1、2026年5月21日，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湖文先生向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提议内容为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董事长提议

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2、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3、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5/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6/5/21，由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湖文先生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5亿元~10亿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3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1,428.58万股~2,857.14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1.55%~3.10%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3979574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

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

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

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自公司管理层

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用途：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回购股份的数量：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35元/股进行

测算，回购数量2,857.14万股，回购股份比例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0%。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

下限人民币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35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1,428.58万股，回购股份比例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5%。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序号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亿

元）

回购实施期限

1

用于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

1,428.58-2,857.14 1.55%-3.10% 5-10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35元/股），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

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其他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亿元（含）和上限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35元/股进行测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予以锁定，

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0 0 14,285,800 1.55 28,571,400 3.1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920,970,377 100 906,684,577 98.45 892,398,977 96.90

股份总数 920,970,377 100 920,970,377 100 920,970,377 1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

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 截至2026年3

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167.6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6.32亿元，流

动资产137.03亿元。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10亿元测算， 分别占以上指标的5.96%、

10.38%、7.30%。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以人民币10亿元为上限的股份回

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据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例较低，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此

举有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增强投资

者信心。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

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或

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在本次回购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

存在增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有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分别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

上的股东发出问询，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收到的回复如下：

截至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日（2026年5月28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于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

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拟实施股票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十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

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陈湖文先生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2026年5月21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

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

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增强投资者信心，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陈湖文先生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陈湖文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

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并且尚无在本次回购期间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

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使用。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则未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的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若

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

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提高本次回购股份相关工作效率，保证本次回购股份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各项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

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

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

价格区间，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

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将导

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对

应方案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参与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

购股票无法按照计划授出的风险。 若出现上述情形，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票注销程序的

风险。

4、本次回购事项若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979574

（二）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进行回购，并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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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8元

每股转增0.4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2026/6/5 2026/6/5 2026/6/5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1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6,119,472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3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7,325,399.36元，转增102,447,78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58,567,260股。

4.零碎股份登记:

本次转增/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零碎股份，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发行人业务指南》载明的零碎股登记算法进行分配，即按照零碎股份数量

大小顺序排列证券账户，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证券账户，按排列

顺序依次向每个证券账户分配1股， 直至全部转增/送股完成。 因每股转增/送股比例非整

数，投资者获得的零碎股可能被舍尾处理。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2026/6/5 2026/6/5 2026/6/5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黄山先生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一）现金红利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有关规

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38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3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4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2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

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8元。

（二）转增股本

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56,119,472 102,447,788 358,567,260

1、A股 256,119,472 102,447,788 358,567,260

三、股份总数 256,119,472 102,447,788 358,567,26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358,567,260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

0.88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83021794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